
軍
政
部
令
：
衝
字
第
二
六
一
四
號
（
二
十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）
：

據
航
空
署
署
長
張
惠
長
呈
稱
南
湖
飛
機
修
理
廠
上
尉
繪
圖
員
譚
毓
華
因
母
病
請
給
長
假
等
情
應
照
准
此
令
⋯
⋯













軍
政
部
訓
令
：
空
字
第
二
一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）
：

令
各
署
廳
、
航
空
署
：

何
應
欽

軍
政
部
令
：
衡
字
第
二
一
二
四
號



爲
呈
准
航
空
會
議
各
種
規
程
仰
遵
照
由

爲
抄
發
特
種
考
試
法
仰
飭
屬
知
照
由

爲
二
十
三
師
及
四
十
四
師
改
委
李
元
白
虞
復
五
爲
駐
京
通
訊
處
主
任
仰
知
照
由

爲
抄
發
兵
工
製
呢
皮
革
等
廠
金
錢
保
管
支
付
暫
行
規
則
仰
轉
飭
遵
照
由


